
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【提案審議工作坊】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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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操作程序及原則。 

逐案報告討論結果，並提醒

提案人於會議結束後7日內

繳交計畫書（初稿），未交

視為同意撤案。 

專家學者針對提案內容提供

建議修正方向或注意事項。 

提案人與權責機關就替代方

案或不可行部分進行討論。 

提案人補充說明。 

權責機關報告評估結果。 

流程1：議程說明   

（主持人） 

 

流程2：評估結果報告  

（權責機關） 

 

流程3：提案補充說明 

 （提案人） 

流程4：評估結果討論  

（權責機關、提案人） 

流程5：專業評估   

 （專家學者） 

 

流程6：綜合結論   

（主持人或指定專人） 

 

完成計畫書（初稿） 

（提案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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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框
(會議流程若有更動，將以當天議程為主。)




